
(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da.gov.cn/WS01/CL0087/140160.html) 

 

附附附附    錄錄錄錄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未通过新修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未通过新修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未通过新修订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未通过新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认证企业停止经营的公告认证企业停止经营的公告认证企业停止经营的公告认证企业停止经营的公告(201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84 号号号号)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关于贯彻实施新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的通知》（食药监药化监〔2013〕32 号）有关要求，所有药品经营企业在 2015 年 12 月

31 日前必须达到新修订《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药品 GSP）的要求。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凡是未通过新修订药品 GSP 认证的药品经营企业，一律停

止药品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 年 12 月 30 日 

 

 


